
 合同法

 一.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和原则      合同关系不一定是有偿关系，如赠与合同

 二.合同的订立

 【1】合同的形式  书面、口头、其他

 【2】要约邀请与要约  关键：看内容是否确定
 确定——要约

 不确定——要约邀请

 【3】要约的效力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4】撤回与撤销

 撤回——没到达受要约人

 撤销——达到受要约人，未发出承诺通知书前

 要约不可撤回的情况
 要约人承诺（规定）了期限或明示了要约不可撤销

 受要约人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

 要约失效的情况

 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受要约人

 撤销要约

 届满未承诺

 受要约人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

 【5】承诺

 一般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

 承诺的效力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新要约  承诺的内容要与要约一致，有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6】合同·

 合同成立的时间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合同书形式  签字盖章时合同成立

 信件、数字电文形式  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合同实际履行时生效

 合同成立的地点

 承诺生效地
 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收件人的经常居住地

 签字盖章地

 【7】格式条款

 定义
 重复使用

 未与对方协商

 解释
 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采用非格式条款

 发生争议时，采用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

 【8】订立合同中的责任

 缔约过失赔偿

 恶意磋商

 提供虚假情报

 违背诚信原则

 保密责任

 三.合同的效力

 【1】合同的生效

 一般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特殊合同的生效
 附条件的合同，条件未成就时，合同成立但不生效

 附期限的合同，成立和时效由合同决定

 【2】合同的效力

 无效合同

 欺诈、胁迫方式，损害国家利益

 恶意串通

 以合法方式掩盖非法目的

 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违反强制性规定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重大误解

 显失公平的

 撤销期限：1年

 被撤销的视为自始无效

 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订立的合同

 追认期——1个月

 行为人承担后果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则有效

 相对人有撤销权和催告权

 效力待定的合同

 免责条款无效
 造成人身伤害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

 合同无效、被撤销的、终止的，不影响争议解决
 条款的效力

 四.合同的履行

 【1】合同的解释

 合同的补充协议

 合同具有相对性，涉及第三人的，第三人不承担责任

 解释规则  词句、条款、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守信原则

 【2】合同履行的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  不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顺序履行抗辩权

 【3】合同履行的保全

 代位权

 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
 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专属：赡养费、劳动报酬、人身伤害赔偿费

 行使代位权的费用，由债务人承担

 撤销权

 条件
 受让人不知情

 受让人未支付任何对价

 期限
 知道后的1年

 行为发生后的5年

 五.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1】合同的变更  变更内容不明确时，推定为未变更

 【2】合同的转让

 合同权利的转让

 债权人可以把合同的权利部分或全部转让给第三
 人，不用债务人的同意

 要通知债务人，否则转让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的转让通知不可撤销，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受让人获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除专属于债权
 人自身的除外

 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合同义务的转让

 要有在债权人的同意

 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新债务人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专属于原
 债务人本身的除外

 六.合同的终止

 【1】合同终止的法定事由

 债务已履行、抵消

 合同解除

 免除债务

 标的物提存

 债务债权同归于一人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
 款的效力

 【2】合同的解除
 协议解除

 法定解除

 【3】抵消

 双方债务都已经到期

 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  法定抵消要通知对方才生效

 品质不同，经协商后也可抵消  约定抵消达成协议时生效

 【4】提存

 提存物的所有者是债权人，提存期间的利息和提
 存费由债权人承担，毁损、灭失的风险也是

 债务人要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可随时领取，领取期限——5年

 七.违约责任

 【1】违约行为

 预期违约

 实际违约

 拒绝履行

 迟延履行
 给付迟缓

 受领迟缓

 不适当履行

 部分履行

 违约责任中，适用定金和违约金条
 款只能选择一种行使

 由于不可抗力影响的，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除迟缓履行的外

 【2】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承担方式

 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

 赔偿损失

 不能要求对方履行的三种情况

 法律或事实上不能履行

 不适合强制履行或费用过高

 债权人未要求履行

 【3】定金
 给付方违约无权要求返还

 收受方违约要双倍返还

 八.技术合同

 【1】概念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
 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转让与开发需要书面合同

 无效技术合同

 涉及非法垄断、妨碍技术进步和侵害他人技术成果

 具体表现

 捆绑销售

 禁止质疑专利有效性

 禁止获得类似技术

 【2】技术合同的种类

 技术开发合同

 风险由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要合理分担

 委托开发的，申请权是研究开发人员，委托人可
 免费实施专利，转让专利时，委托人有优先权

 合作完成的发明

 权利共有

 一方不同意申请，则其他各方都不可以申请

 一方放弃专利申请权，可由另一方单独申请或其
 他各方共同申请

 技术转让合同  种类

 专利权转让

 申请权转让

 技术秘密转让  未明确的，改进后的技术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合同有效期不能超过专利有效期

 还需要提供其他技术资料，因为公开的不一定是
 最佳的技术方案

 咨询与服务合同

 技术咨询

 可靠性论证

 技术预测

 专题技术调查

 分析评价报告

 技术服务
 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

 我国法律默认技术成果归出力的一方享有

 九.委托合同

 【1】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受托人要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变更委托要经委托人同意

 【2】与第三人的合同

 第三人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后，合同直接
 约束委托人与第三方，除有明确证据证明只约束
 受托人与第三人外

 第三人只能选择其一，选定后不能更改

 【3】委托合同可以是书面、口头的形式；委托合同可以是无偿的


